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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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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倩如 陈锦湛

“根据农业农村部今年出台的《非法捕捞涉案物品认（鉴）定

和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评估及修复工作办法（试行）》（后文简称《办

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相关规定，虞某某等7人应支

付22275元的生态损害赔偿款。”近日，浦江县检察院经召开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听证会，根据听证意见，对7名涉嫌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被告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与7名被不起诉人达成民

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协议，签订《公益损害赔偿协议书》。

去年11月14日晚，虞某某等7人到浦江壶源江大畈村河段

电鱼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该县农业农村局认定，非法捕捞渔获价

值506.25元。

非法捕捞渔获价值仅506.25元，为何要支付2万多元的生态

损害赔偿款呢？

“以前，对于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损

害，具体如何赔偿，没有明确的计算方法。今年1月22日《办法》

施行后，确定了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内容、评估标准、和价值损害计

算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渔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浦江县

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志昂介绍。

根据《办法》，除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所捕获的渔

获物外，直接损害还应综合当地渔业资源状况，评估已致死但未

被捕获鱼的价值，其价值可按照实际查获渔获物价值的3至5倍

计算；间接损失按照不低于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10倍计算。按

照该计算方式，综合其他证据，最终确定了该案中非法渔获价值

的44倍，即22275元的损害赔偿款数额。

听证会后，7名被不起诉人用生态修复赔偿金购买了16万尾

鱼苗，并与与会代表共同将鱼苗投放至案发地河段，修复受损河

道生态环境。

同居男友去世
女友是否有继承权？

有读者问：
5 年前，我认识了离异的老

王，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俩心

生爱意，很快住到了一起。

在邻居们眼中，我和老王是一

对如胶似漆的夫妻，但事实并不是

这样。由于老王和前妻离婚时，对

孩子有不小的影响，出于为孩子考

虑，老王没有和我领结婚证。

现在老王的孩子快16岁了，

想着孩子也长大了，老王和我商量

准备去领证结婚。但不幸的是，今

年3月，老王发生车祸去世，我在

伤心之余，为老王处理了身后事。

但是，老王去世后，遗产继承

成了新问题。我想问问律师，我和

老王的财产该如何分割，我能以配

偶的身份主张老王的继承权吗？

浙江智仁（湖州）律师事务所孙瑞
敏律师解读：

对于你的问题，法律上有相关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

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

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

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

理。”也就是说，如果你和老王在同

居期间有共同购置的财产或有共

同经营所得的收入，应当按照双方

的出资份额、所作贡献等公平合理

地予以分割。

现在老王不幸去世，他的遗产

该怎么分割呢？

本案中，由于你和老王没有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名义共

同生活多年，属于同居关系，双方

不存在婚姻关系，因此不享有基于

配偶身份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双方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不

适用《民法典》关于夫妻财产分割

的相关规定。

虽然你无法取得法定继承权，

但不影响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人获得遗产的要求，法律也为这一

要求设计了其他的救济途径。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

条规定了继承的方式，其效力优先

顺序是：遗赠扶养协议、遗嘱继承、

遗赠、法定继承。依据这一顺序，

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可通过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遗嘱继承、遗赠方

式来实现相互间的遗产转移。

如果你和老王当时没有采取

上述途径处理遗产的，在老王死亡

后，你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三十一条，即“对继承人以外的依

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

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之规定，要

求分得适当的遗产。

因此你可以酌情分得遗产，若

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王艳琦）

通讯员 海薇

为了省心省力，很多人在购买二手房时会选择中

介，而中介在完成服务后都会收取一笔不小的费用。

有人就为了省钱，动起了歪心思，直接跳过中介私下完

成房屋交易。近日，海宁市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合同纠

纷，购房者和房主被中介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最终不但

没有逃过中介费，还需承担违约金。

海宁的小张想在市里买一套房子，于是委托海宁

某中介公司寻找房源。经该中介公司介绍，小张看中

了老李正在出售的房子，于是在去年12月，三方签订了

《购房意向合同》，约定老李以226万元的价格出售该房

产给小张。

同日，中介公司分别与小张和老李签订佣金确认

书，约定小张支付佣金4.52万元，老李支付佣金2万元，

逾期支付均需支付违约金。

今年1月4日，在中介公司处签订《房屋转让合同》

时，因小张不能支付全款，老李没有按预期与小张签订

合同。但在离开中介公司时，小张的朋友吴某与老李

的朋友赵某互留了联系方式。

1月6日，在吴某、赵某的陪同下，小张与老李在海

宁市行政中心签订了《浙江省二手房买卖合同》，并于

当天完成了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

中介公司得知此消息后，多次向小张和老李讨要

合同约定的中介费，均遭到拒绝。一气之下，中介公司

将小张与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双方支付其佣金及违

约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张与老王在接受了原告的

中介服务后，利用原告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绕

开原告直接订立合同的行为，已构成中介合同中的“跳

单”。

对于这样的“跳单”行为，《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

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

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

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张支付佣金4.52万元及相

应违约金，老李支付佣金2万元及相应违约金。

不容歪曲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打着所

谓“寻找历史真相”的旗号，在网络

上散布历史虚无主义信息，靠“反

思”“解密”等辞藻吸引眼球、混淆

是非，严重污染网络环境，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须加强

网络监管。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

“清朗·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专

项行动，全面清理歪曲党史国史军

史、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等有害信

息，目前已依法依规处置一大批违

法违规账号，督促指导各网站平台

自查自清违法违规信息 200 多

万条。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电鱼506元，付生态损害赔偿金44倍

购房者与房主跳过中介私下交易
法官：“跳单”也要“买单”


